
盈江县退岗乡村医生一次性补助发放实施方案
为认真解决好乡村医生养老问题，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德政办发〔2017〕3号）和《德宏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结合盈江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换位思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统一思想，强力推动；明确责任，抓好落实。

二、部门职责

（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1.明确责任，抓好落实；

2.负责政策宣传，落实辞退乡村医生身份及工龄认定，做好思想疏导和维稳工作；

3.按工作进程准时上报各种数据、材料，对相关材料进行公示；

4.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各项工作；

（二）财政局

负责落实退离岗乡村医生一次性补助的资金。

三、补助范围

（一）盈江县籍目前已离岗且健在的乡村医生；

（二）在岗的乡村医生，离岗时按照“离一补一”的原则办理；

㈢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受到开除、除名等处理的不属一次性补助的范围。

四、补助标准

（一）退岗乡村医生一次补助标准按当年乡村医生财政补助月平均标准核发，根据工作年限，按照每人每年发给1个月补助的方式进行一次性补助。

（二）2016年及以前退岗且健在的乡村医生，按2016年平均补助标准600元/月核发，任职每满1年发给1个月工资。

（三）一次性经济补偿只按其在村卫生室的任职年限计发。工龄按任职年限累计计算。

五、乡村医生的认定程序和办法

㈠认定程序

1.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相关原始证明材料；

2.原职村卫生室、卫生院逐级审核、公示；

3.县卫计行政部门进行核定、公示、备案。

㈡身份和工龄认定

认定所需书面材料（1—2项必须，其余一项）

1.身份证复印件；

2.近期免冠照一张；

3.乡村医生聘用证；

4.乡村医生原始的工资发放表；

5.原始的乡村医生花名册、个人档案材料、获奖证书原件；

6.原生产队、大队、公社等相关人员书面证明、辞退的证明材料；

7.由本人提供任职时二个以上的同事和本村二个以上群众的书面证明材料（含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由卫计主管部门组织逐级核实、认定。

六、领导小组

为切实解决好乡村医生养老问题,结合全县实际,决定成立盈江县人民政府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落实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  瑛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余顺团  县财政局局长

杨利彬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成  员：线加然  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红梅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董保权  县财政局行财股股长
唐  燚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基妇股股长

李建珍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规财股股长

杨世皎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雷  璟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算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主任由李红梅同志兼任，负责协调处理日常事务。

七、工作要求
妥善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工作涉及人数多、时间跨度长、工作量大、影响面广、政策性强、矛盾突出。各有关单位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主体、硬化工作举措，全面推进工作。由于此项工作属于社会敏感问题，在开展工作时一定要吃透文件精神，拿不准的问题不能乱回答，谁出错，谁负责。要严格按工作进程稳步推进各阶段工作。 

附件：盈江县退岗乡村医生一次性补助资金申请表
附件：

盈江县退岗乡村医生一次性补助资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岗时间
	
	工龄
	

	村卫生室名称
	

	村委会意见：

签字：               盖章：

	村卫生室意见：

签字：              盖章：

	乡镇卫生院意见：

签字：               盖章：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意见：

盖章：
	县财政局意见：

盖章：

	证明材料明细：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
      县财政局、卫计局。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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